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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工 商 及 旅 遊 科 推 行 的 施 政 綱 領  

 
 
引 言  
 

本 文 件 闡 釋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施 政 綱 領 涉 及 商 務 及

經 濟 發 展 局 轄 下 工 商 及 旅 遊 科 的 措 施 。  
 
 
發 展 基 建  繁 榮 經 濟  
 
新 措 施  
 
禁 止 層 壓 式 推 銷 法 條 例  
 
措 施 ： 繼 續 檢 討 《 禁 止 層 壓 式 推 銷 法 條 例 》（ 第 355 章 ）
的 工 作 ， 務 求 更 有 效 對 付 不 良 並 具 欺 騙 性 的 層 壓 式 計
劃 。 視 乎 檢 討 及 公 眾 諮 詢 的 結 果 ， 我 們 計 劃 在 二 零 一 零
至 一 一 年 度 立 法 會 會 期 內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法 例 修 訂 建 議 。   
 
2.  政 府 決 意 打 擊 不 良 並 具 欺 騙 性 的 層 壓 式 計 劃 。 我

們 對 《 禁 止 層 壓 式 推 銷 法 條 例 》 進 行 了 詳 細 的 檢 討 ， 就

現 行 法 例 對 於 層 壓 式 計 劃 的 定 義 、 規 管 範 圍 以 及 罰 則 應

如 何 修 訂 制 定 了 初 步 建 議 。 我 們 會 於 月 底 的 經 濟 發 展 事

務 委 員 會 會 議 諮 詢 委 員 意 見 ， 並 在 稍 後 時 間 諮 詢 公 眾 。

視 乎 公 眾 諮 詢 的 結 果 ， 我 們 計 劃 在 本 立 法 年 度 內 向 立 法

會 提 交 法 例 修 訂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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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 續 推 行 的 措 施  
 
競 爭 政 策  
 
措 施 ： 全 力 推 展 《 競 爭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制 訂 工 作 ， 以 禁 止
妨 礙 、 限 制 或 扭 曲 在 香 港 的 競 爭 的 行 為 ， 以 及 設 立 競 爭
事 務 委 員 會 及 競 爭 事 務 審 裁 處 。   
 
3.  我 們 已 如 期 在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度 立 法 會 會 期 內 向

立 法 會 提 交 《 競 爭 條 例 草 案 》。 草 案 回 應 了 社 會 對 制 定 跨 行

業 競 爭 法 的 期 望 。 我 們 亦 留 意 到 各 界 對 條 例 草 案 的 意 見 ，

特 別 是 中 小 企 就 新 法 例 對 商 業 運 作 的 影 響 及 相 應 的 遵 從 成

本 的 關 注。在 與 立 法 會 緊 密 合 作 審 議《 條 例 草 案 》的 同 時 ，

我 們 會 繼 續 聆 聽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的 意 見 ， 以 確 保 新 法 例 能 切

合 香 港 的 實 際 需 要 。  
 

航 空 氣 象 資 訊 服 務  

 
措 施 ： 繼 續 進 行 計 劃 ， 以 提 升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氣 象 資 訊 服
務 及 維 持 航 空 安 全 ， 包 括 更 新 ╱ 提 升 香 港 天 文 台 的 風 切
變 預 警 雷 達 及 其 他 氣 象 設 備 。   
 
4.  優 質 和 準 確 的 氣 象 資 訊 服 務 對 航 空 安 全 十 分 重 要。立

法 會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二 月 批 准 了 撥 款 ， 讓 香 港 天 文 台 更 新 和

提 升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氣 象 設 施 。 香 港 天 文 台 正 分 階 段 購 置 各

項 器 材 及 設 施 ， 預 計 首 批 可 如 期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投 入 服

務 。  

 

5.  我 們 正 籌 備 在 屯 門 興 建 一 個 雷 達 站，裝 置 新 的 多 普 勒

天 氣 雷 達 ， 取 代 已 屆 必 需 更 換 的 舊 有 設 施 ， 繼 續 提 供 可 靠

的 風 切 變 警 告 。 為 確 保 能 適 時 更 換 現 有 雷 達 ， 我 們 已 開 展

土 地 勘 察 工 作 ， 並 同 時 與 村 民 就 他 們 提 出 的 事 項 保 持 溝

通 。 我 們 計 劃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向 立 法 會 申 請 撥 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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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 遊  
 
措 施 ： 支 持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（ 旅 發 局 ） 繼 續 在 主 要 客 源
市 場 進 行 推 廣 工 作 ， 並 加 大 力 度 開 發 新 興 客 源 市 場 。  
 
6.  我 們 繼 續 支 持 旅 發 局 在 主 要 客 源 市 場 進 行 推 廣 工

作，並 加 大 力 度 開 發 新 興 客 源 市 場。中 東、印 度、俄 羅 斯 、

荷 蘭 、 越 南 都 是 甚 具 旅 遊 潛 力 的 新 興 市 場 。 為 了 提 升 香 港

在 新 興 市 塲 的 競 爭 力 ， 旅 發 局 計 劃 在 越 南 及 荷 蘭 設 立 代

辦 ， 進 一 步 建 立 業 務 網 絡 ， 並 將 現 時 在 印 度 的 孟 買 和 新 德

里 以 及 杜 拜 的 推 廣 工 作 ， 延 伸 至 印 度 的 班 加 羅 爾 和 清 奈 ，

以 及 沙 特 阿 拉 伯 。  
 
措 施 ： 積 極 與 本 地 持 份 者 和 內 地 旅 遊 當 局 合 作 ， 加 強 規
管 本 港 接 待 內 地 旅 行 團 的 安 排 ， 並 繼 續 推 廣 誠 信 旅 遊 和
好 客 文 化 ， 以 進 一 步 提 升 本 港 旅 遊 業 的 服 務 質 素 。  
 
7. 推 動 誠 信 旅 遊 一 直 是 我 們 的 工 作 重 點，也 是 一 項 必 須

持 之 以 恒 的 工 作 。 近 年 我 們 聯 同 旅 遊 業 界 及 相 關 機 構 ， 在

加 強 執 法 、 業 界 監 管 、 與 內 地 各 旅 遊 局 聯 絡 ， 及 對 內 地 旅

客 進 行 消 費 者 教 育 和 宣 傳 推 廣 優 質 旅 遊 產 品 等 多 方 面 ， 已

取 得 一 些 成 果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內 地 旅 行 團 在 香 港 的 接 待 安 排

近 期 接 連 發 生 問 題 ， 反 映 了 零 負 接 待 費 經 營 模 式 及 導 遊 操

守 方 面 仍 須 再 加 大 力 度 以 作 規 管 。 香 港 旅 遊 業 議 會 的 專 責

小 組 就 此 進 行 了 專 題 研 究 ， 並 就 加 強 對 旅 行 社 、 導 遊 和 專

門 接 待 內 地 團 體 旅 客 的 店 鋪 的 監 管 ， 以 及 與 內 地 源 頭 市 場

合 作 等 方 面 向 政 府 提 出 多 項 建 議 。 我 們 支 持 專 責 小 組 的 建

議 ， 並 希 望 小 組 與 業 界 討 論 後 ， 盡 快 敲 定 落 實 的 具 體 細 則

和 時 間 。 一 如 施 政 報 告 所 提 ， 我 們 會 檢 視 現 時 整 個 旅 遊 業

的 運 作 狀 況 和 規 管 架 構 ， 包 括 香 港 旅 遊 業 議 會 的 角 色 、 權

責 、 運 作 及 與 旅 行 代 理 商 註 冊 處 的 工 作 關 係 等 範 疇 ， 以 助

本 港 旅 遊 業 健 全 及 持 續 發 展 。  
 



- 4 - 

8. 在 培 養 好 客 文 化 方 面，我 們 透 過 推 行「 香 港 青 年 大 使

計 劃 」 向 年 青 人 灌 輸 殷 勤 有 禮 的 待 客 之 道 ， 鼓 勵 他 們 在 學

校 內 外 宣 傳 優 質 服 務 。 我 們 亦 不 時 與 旅 遊 業 界 及 相 關 行 業

合 作 ， 籌 辦 活 動 ， 以 鼓 勵 前 線 人 員 進 一 步 提 升 服 務 質 素 。  

 
措 施：支 持 旅 發 局 的「 香 港 會 議 及 展 覽 拓 展 部 」，並 繼 續 伙
拍 本 地 和 海 外 網 絡 推 廣 香 港 的 會 議 、 展 覽 及 獎 勵 旅 遊 業 。  
 
9.  旅 發 局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成 立 「 香 港 會 議 及 展 覽 拓 展 部 」

（ MEHK）， 加 強 推 廣 香 港 作 為 舉 辦 會 展 旅 遊 活 動 的 首 選 目

的 地 、 為 會 展 項 目 主 辦 機 構 提 供 一 站 式 專 業 及 高 效 率 支

援 ， 以 及 為 會 展 旅 客 提 供 旅 遊 產 品 和 配 套 ， 豐 富 他 們 的 旅

遊 體 驗。在 去 年，MEHK 為 1 090 項 會 展 旅 遊 活 動 提 供 支 援，

當 中 有 590 項 是 透 過 MEHK 的 積 極 游 說 而 決 定 於 香 港 舉

行 。 MEHK 已 成 功 爭 取 在 港 舉 行 的 大 型 國 際 會 議 及 展 覽 包

括 亞 洲 殯 儀 博 覽 （ 二 零 零 九 年 及 二 零 一 零 年 ）、 亞 洲 海 鮮 展

（ 二 零 一 零 年 及 二 零 一 一 年 ）、 二 零 一 二 年 國 際 青 年 商 會 亞

太 大 會 及 二 零 一 三 年 世 界 腎 臟 醫 學 大 會 。 政 府 會 繼 續 協 調

本 地 和 海 外 網 絡 ， 提 升 宣 傳 活 動 與 會 展 項 目 申 辦 工 作 的 協

同 效 應 ， 鞏 固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會 展 及 旅 遊 之 都 的 地 位 。  
 
措 施 ： 支 持 旅 發 局 與 內 地 和 區 內 旅 遊 機 構 及 業 界 合 作 發
展 「 一 程 多 站 」 行 程 。  
 
10.  推 廣「 一 程 多 站 」行 程 是 旅 發 局 推 廣 策 略 中 的 重 要 部

分 。 香 港 的 地 理 位 置 優 越 ， 航 空 網 絡 發 達 ， 與 內 地 及 區 內

其 他 旅 遊 目 的 地 各 自 擁 有 獨 特 的 文 化 特 色 ， 有 利 「 一 程 多

站 」 旅 遊 產 品 的 發 展 。 這 些 行 程 和 產 品 可 為 旅 客 提 供 更 多

元 化 的 旅 遊 體 驗 ， 從 而 增 加 產 品 的 吸 引 力 ， 令 更 多 旅 客 到

香 港 遊 覽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支 持 旅 發 局 在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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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 旅 發 局 今 年 已 聯 同 廣 東 省 旅 遊 局 前 往 美、加，以 廣 東

華 人 華 僑 旅 遊 年 為 主 題 ， 推 廣 粵 、 港 兩 地 「 一 程 多 站 」 旅

遊 ;與 深 圳 前 往 澳 洲 悉 尼 推 廣 深 港 旅 遊 特 色 ;並 與 海 南 省 在

俄 羅 斯 推 廣 陽 光 海 灘 及 購 物 旅 程 。 此 外 ， 旅 發 局 亦 計 劃 與

澳 門 及 珠 三 角 城 市 在 東 南 亞 進 行 聯 合 推 廣 。 藉 2010 世 界 博

覽 會 在 上 海 舉 行 的 機 遇 ， 旅 發 局 在 主 要 的 長 途 市 場 推 出 香

港 、 上 海 「 一 程 多 站 」 的 主 題 旅 遊 行 程 。  
 
12.  因 應 內 地 允 許 赴 台 旅 行 團 乘 坐 以 香 港 為 母 港 的 郵 輪

經 香 港 到 台 灣 旅 遊 ， 以 及 以 其 他 方 式 入 台 並 途 經 香 港 ， 旅

發 局 與 郵 輪 公 司 及 旅 遊 業 界 緊 密 合 作 ， 於 內 地 各 主 要 省 市

宣 傳 及 推 廣 有 關 郵 輪 及 經 停 香 港 的 行 程 。  
 
措 施 ： 繼 續 推 進 啟 德 新 郵 輪 碼 頭 工 程 及 支 持 旅 發 局 在 海
外 推 廣 郵 輪 旅 遊 ； 繼 續 與 郵 輪 業 諮 詢 委 員 會 緊 密 合 作 ，
促 進 香 港 發 展 成 為 區 內 具 領 導 地 位 的 郵 輪 中 心 。  
 
13. 政 府 致 力 發 展 香 港 成 為 區 內 具 領 導 地 位 的 郵 輪 中

心 。 在 硬 件 方 面 ， 我 們 正 全 力 推 進 位 於 啟 德 的 新 郵 輪 碼 頭

項 目 。 項 目 的 土 地 平 整 工 程 已 於 去 年 十 一 月 動 工 ， 郵 輪 碼

頭 大 樓 工 程 亦 已 於 本 年 五 月 展 開 。 我 們 預 計 碼 頭 大 樓 及 首

個 泊 位 將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年 中 落 成 啟 用 。 我 們 會 透 過 公 開 招

標 把 碼 頭 的 營 運 工 作 交 予 有 經 驗 的 營 運 商 。 我 們 正 研 究 有

關 的 租 賃 安 排 ， 並 計 劃 在 今 年 年 底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。  

 

14. 在 軟 件 配 套 方 面，政 府 會 與 郵 輪 業 諮 詢 委 員 會 及 旅 發

局 繼 續 緊 密 合 作 ， 致 力 開 拓 郵 輪 行 程 及 鼓 勵 郵 輪 市 場 及 相

關 行 業 的 人 才 培 訓 ， 加 強 推 廣 和 宣 傳 工 作 ， 利 用 新 碼 頭 落

成 的 優 勢 ， 吸 引 郵 輪 公 司 調 派 更 多 郵 輪 到 香 港 。  
 



- 6 - 

措 施 ： 協 調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與 旅 遊 業 界 的 工 作 ， 以 配 合 主 要
旅 遊 基 建 設 施 的 運 作 和 發 展 ， 包 括 ：   
 
(a) 規 劃 及 統 籌 鯉 魚 門 海 旁 、 香 港 仔 和 尖 沙 咀 的 改 善 項
目 。  
 
15. 政 府 一 直 在 各 旅 遊 區 進 行 旅 遊 設 施 改 善 工 程，並 會 繼

續 與 旅 遊 業 界 及 地 區 人 士 緊 密 聯 繫 ， 確 保 這 些 項 目 既 能 符

合 居 民 的 期 望 ， 同 時 可 滿 足 旅 客 的 需 要 及 豐 富 他 們 的 旅 遊

體 驗 。  

 

16. 鯉 魚 門 海 旁 改 善 計 劃，旨 在 進 一 步 發 揮 鯉 魚 門 海 旁 景

緻 和 海 鮮 美 食 的 優 勢 。 我 們 希 望 盡 快 落 實 詳 細 設 計 及 預 計

所 需 的 費 用 ， 於 明 年 向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 。 工 程

預 計 最 快 可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內 動 工 ， 並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底 分 階

段 完 成 。  

 

17. 至 於 香 港 仔 旅 遊 發 展 項 目 美 化 工 程，我 們 正 著 手 進 行

設 計 ， 有 關 工 作 接 近 完 成 。 我 們 快 將 就 設 計 方 案 及 施 工 日

程 再 次 諮 詢 南 區 區 議 會 ， 當 落 實 有 關 設 計 後 ， 我 們 期 望 於

本 立 法 年 度 內 向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 撥 款 ， 以 便 於 二 零

一 一 年 內 展 開 美 化 工 程 ， 並 預 期 於 二 零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起 分

階 段 完 成 。  

 

18. 政 府 計 劃 把 現 時 尖 沙 咀 天 星 碼 頭 對 開 的 公 共 運 輸 交

匯 處 發 展 為 露 天 廣 場 ， 把 鄰 近 景 點 連 繫 起 來 ， 並 可 提 供 一

個 休 閒 用 地 供 市 民 享 用 。 發 展 露 天 廣 場 計 劃 的 其 中 一 部

分 ， 是 興 建 一 個 新 廻 轉 處 ， 有 關 工 程 的 法 定 程 序 現 正 進 行

中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就 計 劃 聽 取 各 界 人 士 的 意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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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與 海 洋 公 園 及 有 關 方 面 緊 密 聯 繫 ， 確 保 海 洋 公 園 的
重 新 發 展 和 酒 店 項 目 順 利 進 行 。  
 
19. 我 們 會 繼 續 協 助 海 洋 公 園 推 行 重 新 發 展 項 目。當 工 程

在 二 零 一 二 年 全 部 完 成 後 ， 海 洋 公 園 將 成 為 一 個 擁 有 超 過

70 個 景 點 的 世 界 級 海 洋 主 題 公 園 。 新 景 點 包 括 「 七 彩 昇 空

天 地 」、「 亞 洲 動 物 天 地 」 及 「 海 洋 列 車 」 已 分 別 於 二 零 零

七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推 出 ； 另 一 新 景 點 「 夢 幻 水 都 」 亦 將 於 明

年 初 落 成 ， 設 施 包 括 一 座 亞 洲 最 大 型 的 水 族 館 及 水 底 餐

廳 。 在 不 久 將 來 ， 公 園 將 會 推 出 的 其 他 新 景 點 包 括 「 熱 帶

雨 林 天 地 」、「 動 感 天 地 」 及 「 冰 極 天 地 」 等 。  
 
(c) 監 察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的 擴 建 計 劃，確 保 計 劃 如 期 完 成。 
 
20.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擴 建 工 程 已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展

開 。 根 據 擴 建 計 劃 ， 樂 園 將 增 加 三 個 全 新 主 題 園 區 ， 分 別

為 在 全 球 迪 士 尼 公 園 中 獨 一 無 二 的 「 灰 熊 山 谷 」 和 「 迷 離

莊 園 」， 以 及 亞 洲 區 內 獨 有 的 「 反 斗 奇 兵 大 本 營 」。 樂 園 擴

建 後，面 積 將 較 現 有 主 題 公 園 增 加 約 23%，並 增 設 30 多 項

新 遊 樂 設 施 ， 令 樂 園 遊 樂 設 施 總 數 增 至 100 多 項 。 擴 建 工

程 預 計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年 中 前 分 階 段 完 成 。「 反 斗 奇 兵 大 本

營 」 將 會 是 首 個 落 成 的 新 主 題 園 區 ， 預 計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年

底 開 幕 。 我 們 會 監 督 擴 建 計 劃 的 推 展 ， 以 確 保 計 劃 如 期 完

成 。  
 
 
關 懷 社 會  投 資 社 會  
 
持 續 推 行 的 措 施  
 
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 
 
措 施 ： 就 打 擊 不 良 營 商 手 法 ， 立 法 保 障 消 費 權 益 的 建 議
諮 詢 公 眾 。 我 們 會 考 慮 公 眾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擬 備 法 例 修 訂
案 。 我 們 的 目 標 ， 是 在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立 法 會 會 期
內，向 立 法 會 提 交 修 訂 案。我 們 會 繼 續 宣 傳 和 教 育 工 作。 



- 8 - 

 
21. 政 府 致 力 加 強 對 消 費 者 的 保 障 。 我 們 已 於 今 年 七

月 十 五 日 就 立 法 加 強 打 擊 不 良 營 商 手 法 的 建 議 ， 開 展 了

公 眾 諮 詢 ， 諮 詢 期 至 十 月 底 結 束 。 立 法 建 議 的 目 的 ， 是

確 保 消 費 者 得 到 充 份 保 障 的 同 時 ， 避 免 給 商 界 帶 來 不 必

要 的 遵 從 成 本 或 影 響 他 們 的 日 常 經 營 和 推 廣 活 動 。  

 

22. 現 時 《 商 品 說 明 條 例 》 只 禁 止 就 貨 品 作 出 虛 假 商

品 說 明 ， 我 們 建 議 擴 濶 其 範 圍 以 涵 蓋 有 關 服 務 的 商 品 說

明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建 議 增 訂 刑 事 條 文 ， 打 擊 常 見 的 不 良 營

商 手 法，包 括 誤 導 遺 漏、威 嚇 手 法、“ 餌 誘 式 銷 售 手 法 ”

和 接 受 付 款 時 沒 有 意 圖 或 能 力 提 供 所 承 諾 的 貨 品 或 服

務 。  

 

23. 我 們 目 前 所 收 到 的 意 見 ， 均 一 致 贊 成 立 法 打 擊 不

良 營 商 手 法 ， 在 具 體 細 節 上 則 有 不 同 程 度 意 見 。 我 們 會

詳 細 分 析 及 考 慮 於 諮 詢 期 內 所 收 集 到 的 公 眾 意 見 ， 然 後 為

立 法 建 議 定 稿 。 我 們 的 目 標 是 於 本 立 法 年 度 內 ， 向 立 法 會

提 交 修 訂 案 。  
 
24.  除 了 推 展 修 例 工 作 之 外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與 消 費 者 委

員 會 、 警 方 及 其 他 團 體（ 包 括 主 要 商 會 、 學 校 、 傳 媒 等 ）

攜 手 合 作 ，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加 強 消 費 者 意 識 、 提 醒 市 民 注

意 各 種 不 良 營 商 手 法 。  
 
 
 
 
 
 
 
 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工 商 及 旅 遊 科  
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 


